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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08.14-08.18）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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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新闻 

【国际经济】 

1、 【美联储年内加息概率小 美元指数仍承压】北京时间 8 月 17 日凌晨，美联储发布 7 月货币政策会

议纪要，纪要显示官员们对 9 月启动缩表基本持开放态度，但对通胀能否在短期内回暖依然分歧较

大，年内加息可能性有进一步降低的迹象，美元指数在会议纪要公布后承压下跌。  

2、 【国务院推出促进外资增长 22 条措施 鼓励外资参与国企重组】继年初出台吸引外资“20 条”后，

日前，国务院再次印发促进吸引外资的文件——《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这也是自

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对“外资四法”做出修改以来，国家再一次为吸引外资拿出“大手笔”。 

3、 【中国再度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

额达到 1.1465 万亿美元，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国内经济】 

1、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实体经济发展】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推动物流降本增效对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

推进物流降本增效，着力营造物流业良好发展环境，提升物流业发展水平，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2、 【交易金额年均增逾 40% 并购重组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证监会 15 日消息，近年来，证监会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通过大力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扎实开展“简政放权”和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支持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按全市场口

径统计，2013 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金额为 8892 亿元，到 2016 年已增至 2.39 万亿元，年均增长

率 41.14%，居全球第二，并购重组已成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3、 【保险业多项指标印证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保监会近日发布上半年保险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全行业

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3140.15 亿元，同比增长 23%。保险业资产总量 16.43 万亿元，相较年初增

长 8.69%。全行业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行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保险

的多项指标和我国经济回暖向好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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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资者教育宣传专栏 

“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案例 

——擦亮眼睛读“信息” 

 2017-08-18 来源：中国证监会 

在公开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它一方面肩负着传达挂牌公司发展状况、影响挂牌公司股价涨

跌等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信息的获取也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挂牌公司的一举一动，任何

信息，尤其是重大利好利空信息都紧紧地牵动着投资者的心。然而，现阶段部分挂牌公司进入新三板市场后，

似乎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转变为公众公司，对信息的处理和披露较为随意，一些尚处于筹划之中的事宜，就迫

不及待向市场大肆宣传、或夸大宣传，这样做短期内确实能紧紧的抓住公众的眼球，但不真实、不准确的信

息却在传递过程中对投资者进行了误导，引起了投资者的误解与跟风，如若筹划事宜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么

届时投资者所面临的将是资金的损失与投资期许的落空。 

  挂牌公司 Y 就做了一次信息的提前宣传。Y 公司在一次产品发布会上向现场多家媒体透露其即将完成第

二轮和第三轮合计达 2.22 亿人民币的融资，且融资均由国内较为知名的数个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完成。但经调

查发现，Y 公司在现场发布会中透露的信息与其在全国股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信息并不一致，该

公司第三轮融资尚处于方案的探讨以及与投资机构的初步磋商阶段。而这八字还差一撇的事却经由发布会现

场的知名财经媒体大肆宣传、广泛报道，使得这条消息在传播中急速发酵，极易让投资者对公司产生浓厚兴

趣，进而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于 Y公司的违规行为，全国股转公司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6.1 条、《信息披露细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对 Y公司

采取约见谈话的自律监管措施。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挂牌公司 C身上，该公司董事长、董事等人员连续几次向媒体透露或发布还未披露、

或被夸大的信息，比如，C公司 10 月在全国股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将通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以

4000 万美元收购某知名公司 9.9%的股权，并通过了董事会的审议，但该消息在 9月就已被媒体大量报道，且

媒体报道的收购金额为 4亿美元，是拟收购价格的 10 倍，而 C公司对媒体报道听之任之，未做出任何澄清的

举动。如此误导市场的违规行为，使得该挂牌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都受到了证监会的严肃处罚。 

  上述两家挂牌公司的行为从表象上看是渴望引起公众关注、大力宣传正面消息，向投资者营造公司快速

发展的景象，但看似繁花似锦的信息，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说却犹如镜花水月一般，触碰不到，或一碰就模糊。

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对市场法规的漠视、对信息传递的不负责任。具体来说，上述两个案例主要违反了《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1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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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第三条、《业务规则》第 1.5 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细则》）第八条的规定：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

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信息虽然可以在公司网站或者其他公众媒体上刊登，但

披露的内容应当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平台的内容完全一致，且不得早于在指定披露平台的披露时间。而

且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挂牌公司披露重大信息之前，应当经主办券商的审

查，公司是不能够披露没有经过主办券商审查的重大信息。 

  若发生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重大事件情况报

送临时报告，并予以公告。如若发生对挂牌公司股票转让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正处于筹划阶段，

虽然没有触及到披露时点，但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公司应履行首次披露义务：1.该事件难以保密；2.该事

件已经泄露或市场出现有关该事件的传闻，就比如上述挂牌公司 C遇到的情况，市场已出现了不实传闻，挂

牌公司 C就应该马上履行披露义务，对事件予以澄清，向市场传递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3.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已发生异常波动。 

  从上述两个案例的违规行为中，我们关注到不实的信息泄露面较广，且真假掺杂，极易让投资者误信。

因此，在这也重点提示投资者注意，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应擦亮眼睛关注信息的内容与渠道，如投资者在大

众媒体中看到某挂牌公司的类似利好的消息，需要做的是第一时间到全国股转公司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中的“信息披露栏目”）确认信息是否准确、真实与完整，并仔细分析该挂牌公

司的具体情况，理性投资，以防遭受到不实信息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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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33 周（2017. 08.14-08.18）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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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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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 

 

六、 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兴业银行、天津滨海农商

行、湖北银行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大同证券、太平洋证券、上海证券、西部证券、国金证券、中信证

券（山东）、华林证券、华金证券、华融证券、中邮证券、华信证券等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攀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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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

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利和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途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和信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和信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

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金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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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30 层 

邮编：510623 

传真：020-83283445 

客服及投诉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 

意见反馈：csmail@gefund.com.cn 

 

 


